
贵州省 2021 年 9 月全国计算机等级考试
考生防疫须知

一、所有考生须遵守疫情防控相关规定，积极配合考点

进行健康检查和登记，如遇突发情况须听从考点工作人员安

排。

二、考生须按照考点指引，持本人《准考证》、二代身

份证原件及学生证，佩戴口罩有序入场且保持一米的安全距

离。

三、在我省内的考生按本地本考点的防疫要求进入考

点；省外返回考生及社会考生进入考点时必须现场测温扫码

（健康码、行程码）并接受体温测量，贵州健康码、通信行

程卡呈绿色且体温低于 37.3℃方可进入考点。

四、按照贵州省《关于持续做好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有关

工作的通知》要求，考前 14 天有境外及省外高风险地区来

（返）黔考生，需严格落实“14 天集中隔离+14 天居家健康

监测+7 次核酸检测”的管控措施；省外中风险地区来（返）

黔考生，须持当地疫情防控指挥部（领导小组）批准证明和

48小时内核酸检测阴性证明，并在抵黔首站地检测1次核酸，

结果未出之前不流动；无相关证明的，按照“14 天集中隔离

+14 天居家健康监测+7 次核酸检测”进行管控；中高风险地

区所在地级市的其他低风险地区来（返）黔考生，须持 48

小时内核酸检测阴性证明，或在抵黔首站地检测 1 次核酸，

结果未出之前不流动；其余低风险地区来（返）黔考生在测

温扫码无异常且做好个人防护前提下可有序流动。有境外或



非低风险地区活动轨迹的考生，要及时向市级或县级招生考

试机构报备，填写《贵州省 2021 年 9 月全国计算机等级考

试省外返黔考生登记表》，并提交考前 48 小时内核酸检测

阴性证明，方可参加考试。

五、对考前考生身体状况异常和监测发现身体状况异常

的，须经当地县级卫健局、疾控中心和医疗机构等进行专业

评估，考点依据专业评估建议，在保障广大考生和考试工作

人员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前提下，综合研判评估是否具备正

常参加考试的条件，凡不具备正常参加考试条件的考生，不

得与健康考生同考场考试。

六、考生进入考点、考场时不得因为佩戴口罩影响身份

识别。考生在进入考场前要佩戴口罩，进入考场就座后，考

生可以自主决定是否继续佩戴；隔离考场的考生要全程佩戴

口罩。

七、考试当天考生如有发热、咳嗽等呼吸道症状的，应

立即告知考试工作人员，并配合相关部门进行综合研判和处

理。因发热、咳嗽等呼吸道症状综合研判后进入隔离考场考

试的考生，从普通考场转移至备用隔离考场（未出考点）所

耽误的时间，经批准后予以补齐。

八、考试结束后，考生要按监考员的指令有序离场，佩

戴口罩，保持安全间距，不得拥挤。隔离考场考生考试结束

后按卫生健康部门、疾控机构和医疗机构的要求执行。

九、对不配合考试防疫工作、不如实报告健康状况，隐

瞒或谎报旅居史、接触史等疫情防控信息，提供虚假防疫证



明材料和信息的考生将追究相关责任。

十、考试疫情防控措施如遇疫情防控形势变化会适时调

整，请考生关注我院官方网站和微信公众号，及时了解相关

信息。

附件：贵州省 2021 年 9 月全国计算机等级考试省外返

黔考生登记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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